
一、端口登录

通过电脑端登录“我的商大”，在“服务大厅”搜索“学生出国”，选择“在

线办理”。

二、申请表填写

温馨提醒：请根据申请表先将相关内容保存在 Word 里，以免遇到需二次提

交，要重新填写的情况。

1. 护照号：若暂无护照，填“无”，并尽快办理。

2. 拟修专业：若项目通知和外方官网中无专业名称信息，填写“项目名称”。

3. 历年素质评价基本测评成绩及排名：（1）本项指“综合素质测评”中的“基

本项测评成绩”，详询辅导员相关成绩及名次；（2）其中第一个“成绩（分）”，

填写历年素质评价基本项测评成绩的平均分；（3）还未做综合测评的年度，统

一填写“0”。

4. 历年素质评价专业素质测评成绩：（1）本项指“专业素质测评成绩”，详询

辅导员或学院教务老师相关成绩；（2）其中第一个“成绩”，填写历年专业素

质成绩的平均分；（3）还无期末考试的年度，统一填写“0”。

5. 相关经历：填写出国（境）交流学习的相关经历；或者出国（境）旅游相关

的经历。

6. 中英文自述：即自我介绍。



7. 参加本项目的学习计划：（1）一般简要陈述选择本项目、本课程的原因；学

习期望达到的具体目标；为达到该目标所做的学习计划等等。（2）参加长期项

目的硕博研究生，鼓励带课题和科研目标出国（境）学习，请结合自身专业学习，

提供不少于 2000 字与本项目相关的科研计划书。

8. 交换学习学分互认计划：（1）短期项目（3个月以内）无需申请学分互认，

不需要填写；（2）长期项目若需学分互认，①重要说明：本表仅为初步计划，

最终以项目方实际开课及学生最终选课情况为准；由学生申请，学院教务办和学

校教务处、研究生院确认学分互认方案。 ②操作流程：在项目通知和外方学校

官网查询项目课程，前往学院教务办查询培养方案中的还未修读的课程，两者进

行匹配，选择相近或相同课程。③注意事项：各学院对学分互认流程还有不同的

要求，请前往学院教务办咨询。

9. 上传附件材料：上传成绩单和语言证明。个别学院还要求上传系主任意见，

请事先跟学院教务办确认本院是否有特殊要求。

10. 提交线上申请：（1）本科生选择“辅导员”进行审批；研究生选择“研究

生导师”进行审批。（2）选择完审批人后，点击右上角“提交申请”。（3）注

意事项：提交后请先在“我的商大首页”—“我的申请”是否已有提交记录，请

勿重复提交！

11. 线上申请部分归档：经辅导员或导师审批，学生线上申请部分完成归档。



12. 下载并提交纸质申请：归档后，学生可重新登录申请页面，点击右上角的“打

印”后，在空白处点击右键可“另存为”文件，下载《浙江工商大学“学生出国

（境）交流项目”申请表》。

三、线下审批

申请表打印后由①学院分管教学（或研究生）工作负责人签署意见，再由②

学院党委负责人签署意见并盖学院公章。最后将纸质版申请表交至学生处学生活

动中心 311 办公室伊卜老师处，联系电话：28877256。

注意：所有申请参加出国（境）项目的同学，都需在项目报名截止日期前完

成校内的申请及审批流程。


